附件2

山东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考试监考工作流程

一、监考人员佩带监考证于考前30分钟到达考场，清理桌面、桌洞。 

二、考前20分钟组织学生进入考场，一名监考人员负责守护试卷，另一名监考人员在考场门口查验学生证件；指导学生将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放到指定位置。开卷考试只允许携带规定的教材、纸质参考资料，不允许将手机等与考试无关的其它物品带入考场。

三、考前10分钟监考人员向学生宣读考场规则，当众启封试题，清点检查试题名称和份数，发放试题。学生如果提出疑问，监考员应在职责范围内进行答复。

四、正点开始答题后，检查学生所填专业、年级、姓名、学号与准考证是否一致，指导学生在《成绩登记表》的“学生签名”一栏内签字。

五、学生迟到30分钟不准进入考场，开考30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开考场。

六、考试期间监考人员应严格执行考场规则，对于作弊行为，在试卷和《成绩登记表》总分一栏记“作弊”字样，同时在《考场记录表》上简要记述作弊情节。

七、考试结束前15分钟，监考人员应提醒学生注意考试时间。

八、考试时间结束，监考人员应立即提醒学生停止答题，将试卷、草稿纸收齐清点无误后方可让学生离开考场。

九、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要逐项如实填写考场记录及试卷

袋封面信息，核对试卷的数量，检查无误后，将试卷装入试卷袋，到考务办公室装订密封。


